
成品运输承运商招标项目-汽运至合肥 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编号：0730-236031010023/04）

       
公示结束时间：2023年 04月 23日          

一、评标情况

标段(包)[004]成品运输承运商招标项目-汽运至合肥:

   1、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 1名：门到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其他类型投标报价：1,631,435.26，

质量：/，工期/交货期/服务期：720天；

      中标候选人第 2名：沈阳广杰物流有限公司，其他类型投标报价： 1,638,351.00，

质量：/，工期/交货期/服务期：720天；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中标候选人(门到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中标候选人(沈阳广杰物流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门到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沈阳广杰物流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

   4、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

      中标候选人(门到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

      中标候选人(沈阳广杰物流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以书面的方式在中航招标网一次性递交给招标代理机构

三、其他

    成品运输承运商招标项目-汽运至合肥 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编号：0730-236031010023/04

本项目于 2023年 03月 30日在沈阳瑞成东方饭店开标，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并报招标人确

定评标结果，现公示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招标人：沈阳中航机电三洋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招标人联系地址：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四号街六号路 6甲 1号

项目名称：成品运输承运商招标项目-汽运至合肥   壹项

第一中标候选人：门到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RMB 1,631,435.26

第二中标候选人：沈阳广杰物流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RMB 1,638,351.00

二、评标基本情况：

评标委员会按招标文件要求，对参与投标的 6家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评审，依法依规确定

评审结果如下：

1）推荐中标候选人：

门到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递交的投标文件技术商务评议合格，投标报价为 RMB1,631,435.26 

服务周期为 2年，合同按照年度进行签订，第 1年合同期满，投标人未发生影响合同履行的

重大问题，则进行第 2年的合同签订。服务周期满后，经双方协商一致，还可续签 1年。价

格有效期与合同有效期保持一致。综合得分为 94.52，排序第一，推荐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沈阳广杰物流有限公司递交的投标文件技术商务评议合格，投标报价为 RMB1,638,351.00 

服务周期为 2年，合同按照年度进行签订，第 1年合同期满，投标人未发生影响合同履行的

重大问题，则进行第 2年的合同签订。服务周期满后，经双方协商一致，还可续签 1年。价

格有效期与合同有效期保持一致。综合得分为 92.65，排序第二，推荐为第二中标候选人；

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递交的投标文件技术商务评议合格，投标报价为

RMB1,480,612.90 服务周期为 2年。综合得分为 83.69，排序第三，推荐为第三中标候选人；

招商局物流集团长春有限公司递交的投标文件技术商务评议合格，投标报价为

RMB1,617,725.72 服务周期为 2年。综合得分为 82.24，排序第四，推荐为第四中标候选人；

沈阳谊诺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递交的投标文件技术商务评议合格，投标报价为

RMB1,638,290.00 服务周期为 2年。综合得分为 78.64，排序第五，推荐为第五中标候选人。

2）未进入候选人序列投标人的情况：

江西三志物流有限公司递交的投标文件存在 1项重要偏离招标文件要求。招标文件第二章投

标人须知前附表*3.7.3条要求：“（1）所有要求签字的地方都应用不褪色的墨水或签字笔

由本人亲笔手写签字（包括姓和名），不得用盖章（如签名章、签字章等）代替，也不得由



他人代签……”，该投标人递交的投标文件中法人授权委托书未签字，偏离招标文件要求。

根据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 4.1资格审查的要求：“资格审查按招标文件“第二章 投标

人须知前附表”中 5.1.1内容要求进行审核，资格审查不合格的投标将作无效投标处理，不

得进入下一步评审”。经评标委员会评议，该投标人投标被否决。

异议渠道：以书面的方式在中航招标网一次性递交给招标代理机构

公示时间：2023年 04月 20日至 2023年 04月 23日

招标代理机构：中航技国际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鸣宇、陈旷百

联系电话：010-84892612、13810670150、19800333153

邮箱：mygs_tang@126.com

公示发布日期：2023年 04月 20日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沈阳中航机电三洋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监督职能部门。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沈阳中航机电三洋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地    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四号街六号路 6甲 1号                                                 

   联 系 人：王昊                             

   电    话：15524277760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中航技国际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路 5号 B座 2001、02、03、05、06、07

   联 系 人： 唐鸣宇、陈旷百、赵悦

   电    话： 13810670150

   电子邮件： mygs_tang@126.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